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强制注销公司恢复登记决定送达公告
当事人：青岛长盛贸易有限公司
已于2026年5月11日强制注销的青岛长盛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MA93TJWD6U），因相关利害关系人申请，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和《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将该公司恢复至强制注销登记前状态。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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